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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獸醫學系 103學年度第 3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4年 4月 17日（星期五）中午 12時 10分 

地點：新民校區獸醫系館 2 樓會議室（D04-205） 

主席：陳主任秋麟                                                    記錄：羅欣嵐 

出席人員：陳秋麟老師、王建雄老師、周世認老師、張銘煌老師、余章游老師、蘇耀期老師、 

          羅登源老師、張志成老師（請假）、吳瑞得老師、賴治民老師（請假）、詹昆衛老師 

        、楊瑋誠老師、林春福老師、郭鴻志老師（請假）、黃漢翔老師（請假） 

          校外學者專家：謝快樂名譽教授 

          系友會代表：郭章燦理事長 

          畢業生代表：廖秀津榮譽理事長 

          系學會會長：林子筠、碩士班班代：黃瑜令、碩專班班代：羅欣嵐 

ㄧ、主席報告： 略 

二、討論提案： 

提案一 

案由：104學年度第 1學期新增選修課程案，提請審議。 

說明： 

1.  依本校課程規劃與開排課作業要點規定，必選修科目表訂定後之變更，新增選修課程需

經系、院課程規劃委員會審議通過。 

2.  104學年度第 1學期本系擬新增大學部選修課程「犬運動醫學 (Canine Sports Medicine)」

（2小時，2學分），教學大綱如附件 P.1~P.4。 

決議： 

1.  大學部增開選修課程「犬運動醫學(Canine Sports Medicine)」（2小時，2學分），並增列

於 100、101、102、103學年度必選修科目表。 

2.  本案提送院課程規劃委員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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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案由：本系教育目標、核心能力及核心能力指標，提請檢視修訂。 

說明： 

1.  依本校 104 年度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決議：核心能力是指該系所欲培養的專業能力，建

請各學系重新檢視系教育目標、核心能力、核心能力指標是否具體、易讀、易懂，且應

符合時代潮流趨勢。 

2.  本系大學部、碩士班、臨床獸醫學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現行教育目標、核心能力、核

心能力指標請參閱附件 P.5~P.8。 

決議：修正後通過。修正情形如下： 

1.  大學部教育目標第 4 點：「培育具備防疫檢疫、動物疾病診斷及藥物殘留檢測技術能力，

造福社會產業之人才」修正為「培育具備防疫檢疫、動物疾病診斷及獸醫檢測技術能力，

造福社會產業之人才」。 

2. 核心能力第 6及第 7點修正字詞「治療」為「防治」。 

3. 核心能力指標第 7.1點修正字詞「治療」為「防治」。 

4. 核心能力指標第 8.1點「培養實驗動物之疾病診斷能力及治療」為「培養實驗動物之疾病

診斷及防治能力」。 

 

提案三 

案由：104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本系學程及課程名稱更名案，提請討論。 

說明：依本校 104 年度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決議：各學系思考學程及課程名稱，應切合時代發

展趨勢加以調整，以利學生未來就業競爭力的提昇。本系之實務型學程原名為「獸醫臨

床學程」，委員建議可考量更名為「生產醫學學程」；原課程名稱「獸醫解剖學」可考量

更名為「獸醫解剖及實驗動物科學倫理學」，「動物福利學」可考慮更名為「動物保護學」

等。 

決議： 

1.  依規劃，本系選修學程科目可分為基礎、次臨床及臨床課程。由於「生產醫學」無法涵

蓋所有臨床科目，因此本系實務型學程仍維持原名為「獸醫臨床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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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獸醫解剖學」在台大、興大及屏科大獸醫學系仍維持該名稱，且本系另開設有其他「實

驗動物」相關課程，因此「獸醫解剖學」課程名稱不予變更。 

3.  由於「動物福利學」所涵蓋範圍較廣，且課程英文名稱「animal welfare」亦廣為國際接

受，考量本系未來申請國際認證所需，因此「動物福利學」課程名稱不予變更。 

 

提案四 

案由：大五「臨床討論」課程是否一併限制擋修，提請討論。 

說明： 

1.  本系現行規定「一至四年級專業必修課程若不及格，不得修五年級『診療實習』」。 

2.  本系大五「臨床討論」教學大綱明列「報告之題目應以四年級課程結束後，實習時實際

參予診療之病例為限」。 

3.  學生如因大一至大四專業必修課程學分未修畢而無法修習大五「診療實習」課程，能否

修習「臨床討論」課程，提請討論。 

決議： 

1.  大五「臨床討論」課程一併限制擋修，並自 104 學年度入學新生開始適用。 

2.  修正 104 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說明為「一至四年級專業必修課程若不及格，不得修五年

級『診療實習』及『臨床討論』」。 

 

三、臨時動議： 

提案一                                           提案人：大學部學生代表 林子筠會長 

案由：中獸醫學課程能否按課表每週授課，以利修課同學吸收學習。 

說明：中獸醫課程目前安排於週六下午上課，約 2週授課 1次。由於中獸醫學內容博大精深，

一次講授大量內容且隔週上課，同學吸收較為不易，未來如有機會改為每週授課，應可

提升學習效果。 

回覆：鄭漢文老師具有碩士學位及多項中獸醫相關證照，積極推動中獸醫教育，義務於本系講

授中獸醫課程，不支領鐘點費。由於鄭老師現於台北開業，每週南下授課頗有難度，遂

採現行彈性授課方式。鄭老師同時兼任中華傳統獸醫學會理事長，積極協助本系培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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獸醫學師資，去（103）年度並補助本系詹昆衛老師參與中獸醫訓練課程。未來待詹老

師學成後，將以本系師資開設相關課程，同時協請業界教師支援，以彌補校內教學不足

之處。未來本系亦將考量增加中獸醫學及伴侶動物運動/復健醫學相關課程。 

 

四、散會：13時 

 


